附件1

北京市第三批中药骨干人才培养项目

实施方案
为继承整理北京市中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培养造就一批优秀中药骨干技术人才，继承与发展中药学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决定在本市医疗机构中开展中药骨干人才培养与中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遴选具有相当专业理论和一定实践经验的中青年业务骨干为继承型中药骨干人才，采取专业培训兼师承方式进行培养。为做好此项工作，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培养目标
通过为期2年的培养，使继承人在整理、继承中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中药学术，培养造就一批热爱中医药事业、中医药理论深厚、中药技术精湛、品德优良、职业道德高尚的优秀中药继承创新型骨干人才。
    二、培养方式
（一）理论培训
每月组织2次理论培训。对于培训课程内容共性较强，必须掌握或了解的知识，采取集中授课或线上统一授课的方式进行，强化中药专业典籍学习；对道地药材、中药材质量现状、中药科研、中药相关进展前沿知识等聘请中医药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调研实践
参观考察药市、专业标本馆、饮片厂和GAP基地等，开展野外采药、认药活动。
（三）跟师学习
培养期内每名培养对象至少在全市范围拜师1-2名。按照鉴定、炮制、调剂、中药合理应用等专项，学习指导老师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
（四）自主学习
根据专项特点要求，每名培养对象必须制定读书计划，做好读书笔记，定期提交炮制、制剂、鉴别经验以及合理用药等方面的学习心得体会。
三、预期成效

通过两年培养, 培养对象应达到以下目标：
1．中医药理论功底更加扎实，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一步加强。熟练掌握《本草纲目》等中药典籍的相关内容，掌握指导老师指定的古典医籍，领悟古籍精华。结合北京市中药使用特点，熟练掌握《中国药典》（2010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北京市中药饮片标准》、《北京市中药材标准》、《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中成药的合理使用》等基本内容。能自觉运用经典理论指导本专业工作，并能在实践中灵活应用。在掌握中药专业基本知识基础上，了解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和中药商品学、中成药学等新进展。
2．继承中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按照鉴定、炮制、调剂、中成药合理使用等四个专项跟师学习，基本掌握指导老师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使专业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提高。根据专项特点，进一步总结升华老师的学术经验，并在本学科领域能有所创新，提出新的见解和观点，以促进学科发展。
 3．学习期间至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上发表继承、总结指导老师学术思想和技术专长的论文1篇。（注：同一指导老师的两名培养对象发表的论文不得为同一专题。）
4．提交反映指导老师炮制、制剂、鉴别经验以及合理用药等方面的特色技艺材料8份。
     5．结业时提交不少于1万字的结业论文和1000字的论文摘要。其内容既要体现指导老师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又要有继承人自己的创新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管理考核

（一）组织管理 

1.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科教处负责组织实施此项工作，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导等。

2.北京中医药学会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建立健全培养对象的管理体系，建设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组织培养对象进行系统学习，实行学分登记制度，负责年度总结汇报，负责建立“北京市第三批中药骨干人才培养档案”，记录培养对象的考核成绩等。

3.培养对象所在单位负责对培养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保证培养对象的学习时间和原待遇不变。

(二)考核方式

采取学习模块考核、年度考核、结业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1.学习模块考核。每一模块学习结束时，由授课或带教老师进行考核。考核成绩报北京中医药学会登记。
2.年度考核。培训对象完成年度学习任务后，各单位的主管部门对培养对象进行年度考核，总分为100分。年度考核内容为：中药典籍、师承学习、实践技能、专项课程等专业学习。“年度考核表”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科教处备案。
3.结业考核。两年培养结束后，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组织相关专家对培养对象进行结业考核。
五、待遇和奖励 

（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给予每位培养对象每年1万元的经费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跟师学习、调研实践、学术交流等支出。

（二）结业考核成绩合格者，授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证书；结业考核成绩优异者授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培养项目优秀学员”称号。

（三）按计划完成年度学习并考核合格者，视同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分。
